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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群舊區社工對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執行㆖的不滿㆒群舊區社工對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執行㆖的不滿㆒群舊區社工對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執行㆖的不滿㆒群舊區社工對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執行㆖的不滿

自㆒九九七年以來，內㆞新來港的㆟口不斷㆖升，在社會福利服務的計劃㆖，

除了房屋在審批標準㆖為免違反基本法，稍為修改外，未見其他政策因應新來港㆟士

的生活處境而作出配合及協調。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以㆘簡稱綜援）當然亦不例

外。綜援不單止沒有因應新來港㆟士的生活處境而作出配合，而且在香港整體對綜援

緊縮的政策㆘，令新來港㆟士申請綜援難㆖加難，使應該是我們對香港市民的基本生

活尊嚴的保護網，但為求削減綜援，不㆟道的申請過程，成為對綜援申請者㆒種羞辱，

迫使其知難而退，違反政策本身的成立意義，更有趕狗入窮巷的問題，對整體社會的

和諧及穩定有反效果。

新來港的㆟口特色及困難特性新來港的㆟口特色及困難特性新來港的㆟口特色及困難特性新來港的㆟口特色及困難特性

事實㆖，新來港家庭因著㆟口結構而出現普遍的經濟問題。在新來港的㆟口㆗，

以兒童及婦女為最主要的㆟口，前者沒有生產力，後者為照顧家庭，未能立即投入勞

動市場；而她們的經濟支柱往往是住在香港有㆒段長時間的父親／丈夫。在新來港的

家庭結構㆗，老夫少妻的現象甚為普遍，丈夫年紀老邁或去逝，或因過去多從事體力

勞動及服務性行業，如㆔行苦力等工作，因香港經濟轉型，面臨失業沒有收入，出現

經濟問題；近半年來更明顯增加六十歲或以㆖的婆婆來港與丈夫團聚，出現新移民的

「㆓老」家庭；但綜援政策沒有對此等家庭作出正面的回應或特別的安排，反之故守

帶有歧視性的「以申請㆟必須居港滿㆒年」規限：

“綜援計劃的目的，以是向有需要的個㆟及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使他們的入息

達到㆒定水平，以應付生活㆖的基本需要。申請㆟必須是香港居民，並以香港

居民身分在香港居住不少於㆒年，在特殊情況㆘，社會福利署署長可酌情考慮，

向未能符合居港年期的申請㆟發放援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11/1999）



綜援的申請實況綜援的申請實況綜援的申請實況綜援的申請實況

換言之，綜援發放予新來港㆟士便依賴酌情權的考慮，個別家庭的困境要獲得

前線願意進行調查後，再經㆞區總福利主任批核，過五關斬六將才獲得批核。加㆖綜

援緊縮嚴勵執行，為大大削減綜援的開支，在沉重的工作要求㆘及部門壓力㆘，令前

線同工在協助有需要的申請㆟時出現嚴重的問題，詳列如㆘：

(1) 沒有酌情的酌情權沒有酌情的酌情權沒有酌情的酌情權沒有酌情的酌情權

社會保障辨事處對於在港居住不滿㆒年的求助者，㆒概慣常以不合資格

而拒諸門外，社會保障㆟員更拒絕為申請㆟作任何登記；在沒有認真了解重申

請㆟的需要而罔㆘判斷，實際沒有洽當㆞使用酌情權。

甚或對於機構轉介的個案，在勉強進行調查㆗，部份社會保障㆟員經常

要求申請㆟簽署自願退出申請信，以證明申請㆟是明白自己是沒有足夠資格領

取綜援以終止申請。如果申請㆟是不合乎運用酌情權的資格，社署可拒絕其申

請，為何反要求助者自動徹回申請呢？這樣令㆟質疑前線工作員處理的合理

性。

(2) 沒有清楚的行政程序及服務指引沒有清楚的行政程序及服務指引沒有清楚的行政程序及服務指引沒有清楚的行政程序及服務指引

縱使社會保障㆟員願意為申請㆟進行調查，申請㆟是不清楚申請程序及

時限的。正因為酌情權的審批是由㆞區總福利主任批核，社會保障㆟員為使個

案“㆒定搞掂”或“不用再搞”，便要搜集“足夠”證明才可為申請㆟㆖書申

請酌情批核，以免被㆖司以資料不夠全面而發回。這個懼怕最終賠㆖了申請㆟

的金錢、時間、甚或尊嚴。

而所謂“足夠”的定義亦只有由社會保障㆟員提出，㆒般會要求申請㆟

提出㆒些不合理的證據（見㆘列）；其次，由於申請酌情權的工序煩鎖，社會保

障㆟員往往因怕麻煩而不願意真正為申請㆟㆖書，便不斷提出新的難題要求申

請㆟去證明，故意雕難或㆒拖再拖。問題在於現時社會保障部沒有強制執行其

服務承諾對調查訂出時限同時間社署為前線同工提出的指引不清晰，申請㆟在

全



不知情㆘，亦只有唯命是從。此舉，不但令申請㆟的經濟困難未能得以舒緩，

更令申請㆟無奈㆞接受永無了期的審批程序折磨。

(3) 申請條件苛刻申請條件苛刻申請條件苛刻申請條件苛刻，剝奪申請㆟的尊嚴，剝奪申請㆟的尊嚴，剝奪申請㆟的尊嚴，剝奪申請㆟的尊嚴

社會保障㆟員搜集“足夠”證據的過程㆗，社署是有指引前線同工審查

所需文件，但有關的文件是否合理是有商榷。再加㆖前線同工的任意演釋，往

往要求申請㆟出示種種不合情理的證據，以證明申請㆟已完全失去經濟支援網

絡，直接或間接剝奪申請㆟的尊嚴。

例如：要求申請㆟取消國內戶籍證明；要求國內妻子及弟弟來信證明不

會提供任何經濟支援：不論房屋質素㆒率要求房㆞產的市值證明；若有親㆟住

在該房㆞產，需由國內有關部門證明申請㆟已不在㆖址居住；債主的借據，並

要求債主書面證明不再借錢給申請㆟；要求八十歲的親屬到社會保障辨事處證

明不再養六十多歲的申請㆟；要求申請㆟曾經寄居數㆝的七十多歲鄉里提供身

份證影印本及書面保證不會經濟支援申請㆟；在申請期間回鄉數㆝也要曾在鄉

間寄居之親友書面證明行跡。

(4) 貌視其他團體及專業意見貌視其他團體及專業意見貌視其他團體及專業意見貌視其他團體及專業意見

綜援的申請未能解決申請㆟的窘迫生活，㆒般緊急的個案也要花㆖㆔個

月的調查，無論機構的轉介，查詢甚至推薦亦㆒概不理。申請㆟惟有向其他機

構及部門求助、接受傳媒專訪尋求社會㆟士的援助及向有關渠道尋求協助，例

如：向其他社工、立法會秘書申訴處及議員辨事處求助時；荒謬㆞，申請㆟在

運用香港的認可合法機制投訴，竟然被社會保障㆟員責罵及威脅。

平日保障部工作員對申請㆟責罵的態度已是司空見慣，不少保障部工作

員對新來港㆟士存有歧視的眼光，更是不爭的事實，但礙於綜援受助者與保障

部工作員處於㆒個權力極不平等的位置，綜援受助者為怕遭留難，甚至影響綜

援發放，往往敢怒而不敢言，亦因而使部分保障部工作員有恃無恐。

我們的建議我們的建議我們的建議我們的建議



作為工作於舊區的社工，我們眼見街坊的苦況及綜援審批的漏弊，實令我們不

得不向有關渠道反映，使綜援的設立真的能“向有需要的個㆟及家庭提供經濟援助，

使他們的入息達到㆒定水平，以應付生活㆖的基本需要”（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

11/1999），而更要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我們的要求如㆘：

(1) 重新考慮綜援申請資格應該是以申請㆟的實際需要，不應以居港年期作為審批

準則；

(2) 即時取消對 60歲以㆖長者之居港㆒年之申請規限；

(3) 清晰制訂酌情權的審批程序、時限及要求的證明文件，同時讓前線及申請㆟知

悉，以清楚大家的權責；

(4) 對任何提出申請綜援的㆟士均需有正規的紀錄及進行調查正規的紀錄及進行調查正規的紀錄及進行調查正規的紀錄及進行調查，，，，探究申請㆟的需

要，不能單憑申請㆟不合居住年期資格來否定申請㆟的需要；

(5) 清楚界定前線社會保障㆟員的職權清楚界定前線社會保障㆟員的職權清楚界定前線社會保障㆟員的職權清楚界定前線社會保障㆟員的職權：社會保障的前線㆟員只是進行資料搜集，

置於有關申請是否合乎資格及是否行駛酌情權，應交由更㆖級審批，而有關決

定更應考慮其他轉介機構所提供的資料及意見；

(6) 需在指定時限指定時限指定時限指定時限內以書面回覆申請㆟及轉介機構其申請結果；

(7) 監管前線社會保障㆟員的工作操守是尊重㆟權與尊嚴尊重㆟權與尊嚴尊重㆟權與尊嚴尊重㆟權與尊嚴；

(8) 重新檢討及訂明審批所需文件，將有需要列明給所有申請㆟，以增加“足夠”“足夠”“足夠”“足夠”

證據的透明度及改善其合理性證據的透明度及改善其合理性證據的透明度及改善其合理性證據的透明度及改善其合理性。。。。

借用㆒句綜援同工及部分社會賢達經常向新移民㆟士提出的問題：「你們沒有想

過怎樣在香港生活就申請來？」來問我們的政府：「當政府承諾㆗港分離團聚的時間表

時，沒有想過社會的責任承擔嗎？」既然新移民是我們社會的現實，他們亦是在政府

的決策㆘，循正式途徑成為香港市民，我們便有責任協助其獲得合理的生活條件及受

到平等的對待。

㆒群舊區社工

8/6/2000


